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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入藏标准和征集工作流程 

青岛海产博物馆作为海洋特色的专业性博物馆，藏品以海洋生物标本、海洋生物活体、

海洋科学科普图文及影像资料、海洋领域科研成果等为主。本馆入藏藏品首先应与海洋生物

相关、符合我馆展览陈列主题，能够满足我馆对展陈、科普、科研的需求，或能填补馆藏空

白。 

一、藏品入藏标准 

1. 征集的藏品类型包含海洋生物标本素材、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活体、海洋生物标本

成品、海洋科普知识相关图片资料、视频资料，科研资料等。 

2. 藏品须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社会价值。能体现出海洋特色或海

洋相关领域的教育意义。 

3. 能反映青岛海产博物馆历史文化变革的相关内容。 

4.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物种或其他具有保护等级的物种。标本或生物活

体提供者必须具有相应的使用或经营资质，并提供标本或生物活体的合法性证明。 

5. 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本或生物活体，必须持有合法的通关手续及证明。 

6. 作为活体入藏的生物，生物个体应保持形态完整、健康状况佳，并在度过暂养期后生存

状况保持良好、具有稳定的摄食行为。作为海洋生物标本藏品入藏的形态需保持完整，生物

学信息保存较好，能进行后续分类学鉴定。 

7. 作为海洋生物活体或生物标本藏品入藏的生物种类，需具有明显特征或为具有典型性的

代表物种。 

8. 作为展示生物特征的、具有科研价值的标本或生物制品，展示部分需具有该类生物的典

型性特征。 

9. 作为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标本、生物活体、生物制品等入藏的，

其来源脉络需清晰可查。 

10. 能记录并反映海洋生物、海洋环境及其他海洋科学内容的原创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科

研资料等，其内容必须具有正确性和科学性。 

11. 馆藏标本或生物活体须经过本馆相关工作人员或有关领域专家进行评估，确定对青岛海

产博物馆的藏品丰容具有较高价值。 

12. 原创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科研资料等捐赠者或出售者需证明相应藏品的独家所有权，

并签署权利转让声明。 

二、藏品征集流程 

1. 藏品征集的门类范围应每年于官方网站面向社会公布。范围的确定由青岛海产博物馆展览

陈列部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库房藏品储存情况、水族事业部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生物活体展示工

作需要进行研讨汇总，形成系统名录后上报分管领导，经会议批准后进行网页公布。 

2. 确定有意向征集的藏品后，须先经展览陈列部、水族事业部相关工作人员对拟征集标本或

生物活体进行专业评估并给出征集意见，对有特殊需要的藏品，可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

审，并出具专家意见。 

3. 普通藏品经过展览陈列部、水族事业部工作人员进行评估后，确认可以入藏的，可直接进

入征集流程；特殊藏品需经展览陈列部、水族事业部提请馆长办公会批准后，开展相关征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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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据《青岛海产博物馆财务管理制度》，针对不同价位的藏品，应严格依照规定要求采取

相应的采购流程进行征集。 

5. 捐赠、采集、繁育等其他无偿获得藏品的情况，经展览陈列部、水族事业部 2 名以上专业

技术人员评估后，针对不同等级的藏品进行收藏管理。 

6.标本进入征集流程后，展览陈列部需组织专业人员对标本进行验收。经验收确定符合我馆

入藏标准的，按《青岛海产博物馆库房管理办法》执行。生物活体进入征集流程后，水族事

业部需组织专业人员对生物活体进行验收。经验收确定符合我馆入藏标准的，按《水生生物

及其标本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7.征集过程中，若发现征集目标与资料不符的，应立即暂停相应征集工作，报馆长办公会讨

论处理。征集过程中遇到其他情况，应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请示处理意见 

三、其他 

本标准由青岛海产博物馆负责解释。 

 


